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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关于加强资金申购和承销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各

证券公司： 我会于5月18日颁布实施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管理办法》，拟于近期开始核准新股发行；上海、深圳

证券交易所分别颁布了资金申购实施办法，对新股发行恢复

资金申购明确了具体要求和业务流程。各证券公司应高度重

视新股发行资金申购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切实防范风险，

保护投资者权益。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证券公司

应加强对资金申购实施办法等有关文件的学习，掌握有关资

金申购业务规则和操作流程，周密部署并严格落实各项准备

工作，同时要加强对客户的宣传和解释工作，做好对投资者

申购新股的服务保障工作。 在新股申购期间，证券公司应调

派熟悉资金申购业务的骨干加强对客户较多证券营业部的支

持和辅导，确保所有营业网点均能做好资金申购业务的服务

工作。 二、各证券公司应切实做好新股申购的资金安排，确

保所有客户均能全额申购新股，确保新股申购资金按时足额

划付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三、各证券公司应

切实做好新股发行资金申购的技术准备工作，提前对技术系

统进行测试，并做好有关应急预案。 四、证券公司自营申购

新股的，必须使用已经报备的证券自营账户，严禁使用客户

或他人的账户进行申购；必须使用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

金，严禁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进行申购。 各证券公司应加



强对下属营业网点代理新股申购业务的管理，防止出现上述

违规行为。 五、证券公司不得自营申购本公司所承销的股票

，也不得变相以他人名义申购本公司所承销的股票。 六、证

券公司未清理的违规资产管理业务不得参与新股发行资金申

购，合规的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和经我会批准设立的集合理财

计划可以参与新股发行资金申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